 
外语系加强学生学风建设的暂行规定
（试行）
 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学校“学风建设年”要求，以校“学风建设主题月”为契机，以解决学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重点，标本兼治，齐抓共管，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优良学风逐步养成，营造良好的学风氛围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一、日常行为方面
1.进入教学场所应着装大方，不着奇装异服，不穿拖鞋；
2.不准将食物带入教学场所，尤其不准在教室吃各类餐食；
3.课间休息期间，不可打闹、追逐，保持楼道安静，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；
4.爱护楼道公共设施，保持教室和楼道清洁；
5.不吸烟，不乱扔垃圾，不随地吐痰；
6.热情待人，言语礼貌，严禁语言粗俗。
二、课堂纪律方面
1.按时上课，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，严禁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，遵守课堂纪律；
2.携带相应教材到课，态度要认真，做好课堂笔记；
3.非教学安排，不得在课堂上使用手机、iPad、笔记本电脑等电子类产品；
4.大一严格执行晚自习制度，不得在自习期间大声喧哗，随意走动，扰乱他人学习；
5.大一大二学生周内继续坚持早读早签制度。 
三、宿舍管理方面
1.按时就寝，严禁晚归或夜不归宿等行为；
2.注意安全，严禁在宿舍内私拉电线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；
3.注意宿舍卫生，严禁在宿舍内乱涂乱画和乱扔垃圾等；
4.无课学生周内严禁在宿舍玩电脑游戏、看电影、聚众赌博等违规活动。
四、考风考纪方面
1.按监考教师指定位置就座，不得随意变动；
2.保持考场安静，遵守考试时间，中途不得离开考场；
3.不准发生夹带、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、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；
4.考试期间保持环境卫生，不乱丢乱抛废纸和垃圾。
五、奖惩措施 
1.在学风建设活动中，工作积极、成绩突出、综合表现优异的班级，授予本年度“学风建设先进班集体”荣誉称号；
2.在学风建设活动中，检查评比较差班级减少班级在各类评优、奖助贷补、推荐入党等指标，并取消班级评优资格；
3.在学风建设活动中，有违反上述规定者，第一次教育，第二次警告，第三次系内通报批评；被学校纠察队、督导组检查抓到者，直接系内通报批评；受通报批评者，取消该年度所有奖助贷补、评优及党员发展等资格，并与研究生推免德育成绩挂钩；
4.在学风建设活动中，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者，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和纪律处分进行处理。
     六、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外语系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